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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贿赂条款修订以来, 商业贿

赂领域的执法发生了重大改变。《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 年)将

“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列为贿赂收受

方之一。然而, 这类主体的认定在实践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经济背景下, 不断有新的营销模式、商业模式涌现, 给

商业贿赂的认定进一步增加了难度。“影响力影响交易”这一概念

的内涵及外延亟待澄清, 否则, 商业贿赂将成为一个“口袋罪名”, 

扼杀市场的创新力、挫伤企业的积极性。笔者试图通过上下两篇

文章, 从执法实践、立法沿革、国外立法等角度对“影响力影响交

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和解释, 厘清商业贿赂中“影

响力影响交易”的范围并提出相关制度完善建议。本文为《新经

济下商业贿赂中的“影响力影响交易”究竟为何?(上)》。 

 

一. 执法实践中的困惑 

 

笔者对适用“影响力影响交易”相关的条款即《反不正当竞争

法》(2017年)及《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第七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行政裁判文书和行政处罚案例进行了检索, 归纳了

案例中的行贿方、贿赂收受方(即影响交易的单位或个人)、

被影响方。在这些案例中, “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

单位或者个人”多为医药、家装、美容、旅游行业的单位或

个人, 这些单位和个人与被影响方(一般是消费者)之间通常

存在交易关系, 在与被影响方接触的过程中通过向被影响

方推荐行贿方的商品或服务的方式达到影响行贿方与被影

响方之间交易的目的。贿赂收受方通常在其推荐的商品或服

务领域具有专业知识、行业经验或了解市场行情, 使得被影

响方信赖贿赂收受方的推荐。例如医生在药品领域具有专业

知识、家装公司在家装材料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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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们在上述执法案例中还发现一些非典型的商业贿赂, 例如商户向消费者推荐代驾公司、学校

向学生家长推荐学生信息推送的付费服务(学生家长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获取学生进出校园信息、

作业信息等)。这些案例中“影响力影响交易”的认定, 值得商榷。 

 

(1) 将“普通介绍人”认定为贿赂收受方。这是否意味着, 与消费者无任何交易关系、无任何专业知识

或行业经验的人不得收受经营者财物向消费者推荐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2) 将授课专家认定为贿赂收受方, 认为药企向授课专家提供财物、使其在向参会医生授课的过程

中推荐药企药品构成商业贿赂。暂且不论此处被影响的交易是什么, 授课专家向参会医生的推

荐药品, 而医生同样具备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 授课专家究竟能如何影响医生、影响力有多大, 

值得商榷。 

(3) 认为医药营销企业向医药代表提供财物、使其促使相关医院及医生多开该企业推广的药品构成

商业贿赂。该案中未说明医药代表是如何影响交易的, 直接认定医药代表能够影响药品交易。

同上, 医药代表究竟能如何影响医生、影响力有多大, 值得商榷。 

(4) 认为代驾企业向商户提供财物、约定代驾企业为商户独家代驾服务提供方、禁止其他代驾企业

进店宣传构成商业贿赂, 此案中商户并不能直接影响代驾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 商户与代

驾企业独家合作仅能为消费者选择代驾企业提供便利, 消费者仍有自由选择其他代驾企业。 

(5) 将交易相对方前员工认定为贿赂收受方, 认为混泥土公司向交易相对方前员工提供财物、使其

促使混泥土公司与交易相对方之间的交易构成商业贿赂。交易相对方前员工不同于交易相对方

工作人员, 其已经无法利用在交易相对方的职权促成交易。本案中也未说明交易相对方的前员

工是如何影响交易的。此案例是否意味着, 交易相对方前员工通过其在交易相对方的人脉关系

促成交易属于违法?这种影响力对交易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正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为何仅列举“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作为贿赂收受方? 

(6) 将经销商认定为贿赂收受方, 认为酒公司以旅游方式向二级经销商支付销售奖励构成商业贿赂。

该案中未说明经销商是如何影响交易的, 直接认定经销商能够影响交易。经销商是否属于贿赂

收受方?对经销商进行销售激励是否存在商业贿赂风险? 

 

二. 国内立法关于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内容 

 

1. 《反不正当竞争法》贿赂条款 

 

回顾 2017 年以来《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贿赂条款的修订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影响力影响交

易”。2017 年 2 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中的商业贿赂条款第七条第一款将贿赂收受

方限定为“交易相对方或者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 并在第七条第四款中将“可能影响交易的第

三方”定义为“可能利用职权对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为了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 在 2017

年 9 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稿”)中, 原第七条第一

款与第四款被合并, 贿赂收受方被分为四类“(一)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 (二)受交易相对方委托

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和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或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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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作人员; (四)可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影响交易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1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对二次审议稿审议的过程中, 针对上述第(三)类和第(四)类贿赂收受方, 有的

常委委员提出“在商业贿赂的对象中单独强调国有单位不合适”, 还有委员提出“这两类主体实际

上都属于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对交易施加影响, 建议合并”。2于是, 《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

年)的商业贿赂条款在二次审议稿的基础上, 将上述第(三)类和第(四)类贿赂收受方合并为“利用

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 并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正式通过。 

 

从商业贿赂条款上述立法沿革中, 可以看出当时立法对于“影响力”旨在重点规制公有领域的职

权, 所谓的影响力是指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使得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二次审议稿的规定与

刑法的规定相衔接, 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相对应的行

为予以规制, 加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的行为中。然而, 对二次审议稿进行审议后, 立法将

“影响力”扩大到私营领域, 却未指出私营领域“影响力”的具体含义。 

 

2.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刑法》对于影响力行贿仅规定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该罪名下的“有影响力的人”限于与国

家工作人员(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并不是直接影响行贿方的

相关交易, 而是通过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使其利用职务上的行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进

而影响行贿方的相关交易。换言之, 向“有影响力的人”行贿之所以构成犯罪, 并不是因为“有影

响力的人”能够影响行贿方的相关交易, 而是因为“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使得

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影响行贿方的相关交易。 

 

3. 私营领域的“影响力” 

 

尽管《刑法》并未规定私营领域的“影响力”, 根据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逻辑, 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私营领域的“影响力”也不是直接影响行贿方的相关交易, 而是通过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

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影响行贿方的相关交易。因此, “有影响力的人”应当限于与非国家工作人

员关系密切的人。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提到, “修订草

案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方或者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 第四款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 是指可能利用职权对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

方、部门提出, “可能利用职权对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的范围不清楚, 建议进一步予以明确界定; 有的意见提

出, 刑法对向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以及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等都作了规定, 建议本条在界定时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将修订草案第七条第一款与第四款

合并, 修改为: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 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 (一)交易相

对方的工作人员; (二)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和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或者国家工作人员; (四)可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影响交易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到, “修订草

案二次审议稿第七条第一款与刑法相关规定相衔接, 对商业贿赂的对象作了界定, 其中第三项是“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和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或者国家工作人员”; 第四项是“可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影响交易的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有的常委委员提出, 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 在商业贿赂的对象中单独强调国有单位不合

适; 有的提出, 这两类主体实际上都属于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对交易施加影响, 建议合并。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将这两项合并修改为: 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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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根据《刑法》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逻辑来理解私营领域的“影响力”具有合理性。根据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贿赂的本质是受贿人违反其对利益受损方的忠实义务、出卖利益受损

方的利益。如果某人能够在自身没有职权也不通过拥有职权的人影响交易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交

易, 执法机关将该人认定为“有影响力的人”, 则这种认定可能违背贿赂本质。如上文案例中提到

的普通介绍人, 介绍人收受经营者的财物向消费者推荐的行为被执法机关认定为商业贿赂。介

绍人的推荐行为对消费者购买经营者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力是否足够强, 消费者是否具备选择的

自由, 消费者的利益是否因此被出卖, 这些问题都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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